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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首次规定了第三类民事主体，并将其

冠名为“非法人组织”。民法典沿袭民法总则的规

定，继续采用“非法人组织”这一表达。那么，民法典

中的“非法人组织”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立

法中的“其他组织”系何种关系？

对此，学术界的探讨尚不深入。①这或许是因为

从纯粹认识论上看，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仅为两个法律概念的比较辨析而已。但事实上，非

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界定无论从解释论还是

立法论角度均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非法人组织与其

他组织这两个概念存在差异，自然可以在未来立法

中继续同时存在，且应在厘清二者关系的基础上科

学适用；反之，若二者系同一含义，则无论从立法的

效率还是科学性出发，均应实现概念的内部统一，故

必然涉及相关立法的清理与修改。进一步言，非法

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界定不仅事关民事立法的

连续性与稳定性，影响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等其他相

关立法的彼此衔接，还关系到我国民法典基础性法

律地位与功能的实现。基于此，本文在详细考察非

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分别就“区

分论”和“同一论”两种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并在证成

“同一论”后提出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概念使用

建议，以期早日于理论与实践层面厘清二者关系，实

现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的融贯统一。

一、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困惑

通过广泛查阅及认真梳理，笔者发现，非法人组

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晰，不仅在立

法上未能形成统一的使用规范，在理论研究与司法

实务中更是认识不一，甚至缺乏逻辑一致性和统

一性。

(一)立法上的随意使用

在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第三类民事主

体应采“非法人组织”还是“其他组织”的表达，曾引

起较大争议。立法机关以“其他组织”内涵外延不统

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困局及其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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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达不科学为由，最终采用了“非法人组织”这一

全新表达。根据立法法第60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理

应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时，就非法人

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作出说明并提出处理意

见。但是，2017年 3月 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李建国向全国人大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草案)》的说明时，对此没有提及。②民法总则颁

布实施后，现行立法中的“其他组织”也未进行相应

修改，由此便导致现行立法中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

织两个概念同时存在。笔者梳理统计发现，截至

2020年 5月 31日，现行立法中有 75部法律、78部行

政法规、133部司法解释使用了“其他组织”，5部法

律、0部行政法规、5部司法解释使用了“非法人组

织”。部委规章中，使用“其他组织”的3127件、使用

“非法人组织”的74件；地方法规、规章中使用“其他

组织”的35078件，使用“非法人组织”的291件。③

通过考察两个概念的立法使用情况能够发现，

现行立法未就“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使用形

成统一规范。一方面，在民法总则规定非法人组织

后，立法和司法机关未对“其他组织”的用语进行清

理，导致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中两种表述大量同时

存在，而且“其他组织”一词的运用仍占主导地位，采

用“非法人组织”的不多。另一方面，民法总则颁布

后，立法上仍习惯性地沿用“其他组织”一词。例如，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民法总则颁布后新修订的法

律中，有32部沿用“其他组织”，仅证券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在修订时采用了“非法人组织”。由此而生的

问题是，民法总则创设的“非法人组织”与其后新修

订实施立法中的“其他组织”究竟系何种关系？若是

相同概念，显然应统一立法表达；若为不同概念，二

者应作何区分？立法者基于何种考量在部分立法中

采用“非法人组织”，而在另一部分立法中采用“其他

组织”？可见，立法者尚未对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

的关系获得科学认知，也未形成在立法中规范使用

的自觉意识。遗憾的是，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

全国人大审议民法典草案时，仍未就该问题作出说

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在立法层面仍处

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二)理论界的学说争议

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学界存在

认识分歧。有学者指出，当其他组织与法人并列时，

其他组织即与非法人组织具有同等含义。④“非法人

组织”实际上是现行法中“其他组织”的代名词。⑤但

多数观点认为，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是相互独立

的两个概念，民法典对第三类民事主体冠以“非法人

组织”，就是为了区别于以往的“其他组织”。⑥在二

者范围上，张新宝指出，目前法律中其他组织的范围

比非法人组织更广，在未来修法时，应将现行法中的

“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及其他组织”，“其他

组织”应仅特指不具有民事主体地位的组织。⑦严仁

群则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的一个要件

是“有一定的财产”，而民法典没有为非法人组织设

定此要件，就此而言，民事诉讼法对于其他组织的界

定更为严格。因此，非法人组织的外延更广，并且大

致覆盖了其他组织。⑧可见，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

组织的相互关系，理论上出现了“同一论”与“区分

论”的观点争议。而且在“区分论”下，对非法人组织

与其他组织各自的外延范围，也存在认识分歧。

(三)司法中的混乱适用

由于立法上的模糊不清及理论上的观点分歧，

司法实务中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相互关系的

认识也不统一。有法院认为，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

织的主体资格关联统一。某一组织体符合非法人组

织，便构成诉讼法中的其他组织；⑨反之，若某一组织

体不能构成民法上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便不具有

诉讼主体资格。⑩例如，在“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郭秀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

院以团购房工作协调办公室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

(非法人组织)，不能构成民事主体为由，进而认定其

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也有法院认为，非法人组织

与其他组织是相互独立区分的，法院必须证成某一

组织既不是民法中的非法人组织，也不是民事诉讼

法中的其他组织，才能否定其诉讼主体资格。在“清

流县灵地镇杨源村与三明市益晟农林有限公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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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滕头园林苗木有限公司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

纠纷案”中，法院裁定指出，“据此，杨源村并不是经

依法登记成立的非法人组织，也不是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其他组织，杨源村部分村民以杨源村的名义提

起诉讼，其主体资格不适格”。

此类分歧在业主委员会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上亦

有体现。有的法院直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8条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下称“民诉法解释”)第
52条认定业主委员会构成诉讼法上的其他组织，因

而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有的法院却根据业主委员

会属于民法上的非法人组织，而认定其具有诉讼主

体资格。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四季芳洲小区业主委

员会与哈尔滨灵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黑龙江大学供

用热力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业主委员会具

有应受民法调整的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

因此，业委会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而有的法院

则明确指出，“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并不等同于民事主

体资格，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并不当然具有民事诉讼

主体资格”，但同时又认定业委会既属于实体法上的

非法人组织，又属于诉讼法上的其他组织。

司法裁判中关于特定组织诉讼主体资格论证思

路的差异，反映出实务部门对于其他组织和非法人

组织的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如果认为非法人组织

与其他组织系不同概念，自然有必要在诉讼中就特

定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和诉讼主体资格分别予以认

定；反之，若认为二者系同一范畴，在裁判中便只需

认定其是否属于实体法中的非法人组织，对某一组

织是否构成非法人组织或其他组织同时作出认定，

反有叠床架屋之嫌。此外，关于法人分支机构的主

体地位，实务中也存在观点分歧。在均承认其构成

诉讼法上的其他组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情况下，

有法院认为其构成民法典中的非法人组织，但有法

院却持否定观点，还有法院虽未明确承认其属于非

法人组织，却认定其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综上可见，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基于立法语言规

范性的要求，舍弃了此前立法中的“其他组织”而改

采“非法人组织”，但由于立法未就二者关系予以明

确，也未进行相应的立法清理，便导致了二者关系究

竟系相互区分还是彼此同一的认识分歧。此种认识

上的混乱，不仅使我们不能在理论上阐明两个概念

的准确含义，而且造成了立法上的概念混用与司法

裁判中的说理混乱，显然已经违背了实现概念科学

统一的修法初衷。因此，确有必要在科学分析的基

础上厘清二者的关系，为未来立法运用与司法适用

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

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立法中的“其他组织”一词

包括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与非主体意义上的

“其他组织”两种用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内涵上，

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是指自然人、法人之外不具

有法人资格但可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义务、参与

诉讼的组织；而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则是“其他的

组织”的简称，包括“特定组织之外的组织”及“法人

及非法人组织外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体”两

层含义。外延上，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专指自然

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法律主体，在立法上有统一、

明确的范围，如“民诉法解释”第52条对其他组织的

外延有明确界定；而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则不具

有统一外延。第一类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的外延

取决于其所处具体语境，在外延上既可能包括法人、

非法人组织，也可能包括非民事主体的未登记组织，

而第二类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于实践中更是不胜

枚举。在立法使用方式上，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

常与自然人(公民)、法人并列(如慈善法第5条)，而在

其他场合使用的，则属于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

(如环境保护法第36条之“其他组织”系指“国家机关

以外使用财政资金的组织”)。在使用“其他组织”的

75部法律、78部行政法规、133部司法解释中，分别

有 60部法律、58部行政法规及 129部司法解释使用

了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28部法律、25部行政法规

及 5部司法解释使用了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

由于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不具有统一的内涵和

外延，探讨其与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实际意义有

限，本文在第三部分特别讨论其未来立法修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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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二部分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关系的探

讨，主要集中在非法人组织和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

织间展开。

二、“区分论”抑或“同一论”：两种解释路径辨正

虽然使用“其他组织”一词的现行法律规范为数

众多，但就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界定的，却仅有

“民诉法解释”第52条。实践中，非法人组织与其他

组织的适用争议主要发生于民事诉讼中。理论上，

学者们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相互关系的探讨

也均聚焦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领域。因此，以下首

先就非法人组织与民事诉讼法中的其他组织的相互

关系展开分析，然后再推展至行政法、刑法等其他法

律领域规定的其他组织。在民法典第102条及“民诉

法解释”第52条分别规定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

的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下，对于二者相互关系的探讨

本质上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如前所述，理论上对

此有两种解释路径：其一，认为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

织存在差异，应在厘清二者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各

自使用、并行不悖，是谓“区分论”；其二，主张非法人

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内涵与外延相同，均用于指称自

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是谓“同一论”。

虽然两种路径均能厘清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

互关系，实现立法明确性要求，但二者的制度构建与

体系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应有慎重衡量的必要。

(一)“区分论”的解析与反思

“区分论”是当前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之

相互关系的主流学说。如学者指出，在“民诉法解

释”规定了其他组织并承认其诉讼法律地位的情况

下，民法总则规定非法人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协调其与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有助于实体法和程序

法的衔接，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在目的与范围

上是有区别的。概括而言，“区分论”的主要理由有

三：其一，二者性质不同，非法人组织系实体法概念，

其他组织系诉讼法概念，前者规定民事主体资格，后

者规定诉讼主体资格。其二，二者内涵有别，民法典

关于非法人组织与“民诉法解释”关于其他组织的界

定不完全一致。其三，二者外延存异，属于其他组织

的法人分支机构未被民法典纳入非法人组织。

“区分论”的上述理由指出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

组织在历史沿革、概念表述等方面的具体差异，对于

厘清二者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深入分析会发

现，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解释为相互独立的两

个概念，并不妥当。

首先，“区分论”选择了错误的解释基点。“区分

论”从民法典与“民诉法解释”的现有规定出发来探

讨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但民法典颁

布实施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

身即面临修改。例如，民法典第188条延长诉讼时效

期间后，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的申请执行的期间

也需要修改延长；民法典第24条扩大认定特定成年

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申

请人范围后，民事诉讼法第 187条也需要作相应修

改。同样，在民法典将非法人组织规定为民事主体

后，“现有的各类非法人组织的特别法中与民事主体

基本规范和理论相矛盾的规定在未来应予以修

改”。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其他组织，是

在民法通则未规定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情况下，为方

便当事人诉讼而作出的一种变通。在民法典规定非

法人组织后，“为消除此种冲突(民法和民事诉讼法

两个部门法在具备当事人能力主体范围上的潜在冲

突)，就应该修改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将其他

组织一律改为非法人组织”。正基于此，《全国法院

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 53条

和第128条已开始采用“非法人组织”来指称自然人、

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

法解释本身面临根据民法总则及民法典进行相应修

改的情况下，仅以二者当前规定不一致为由来阐释

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显不妥当。

其次，“区分论”的解释方法单一。从“区分论”

的第二、三点理由来看，其主要通过对民法典第 102
条及“民诉法解释”第 52条进行文义解释而得出结

论。虽然在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中，文义解释具有优

先适用性，但文义解释往往仅考虑法条的字面含

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就法条论法条”，因而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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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民法典第 102条和“民诉法解

释”第52条的文本含义而言，仅通过文义解释方法并

不能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区分开来。在内涵

上，民法典第102条第1款规定的“不具有法人资格”

与“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仅为对

于非法人组织的概括性描述，而非对其的准确界

定。在外延上，为保持非法人组织的体系开放性，民

法典第 102条第 2款采取了不完全列举式规定。因

此，某一组织体是否属于非法人组织，并不能仅以民

法典第102条为判断依据，毋宁需要以其他民事单行

法的相关规定为前提。非法人组织模糊的概念表达

与开放的类型体系，使其与其他组织在内涵与外延

上均难以从文义上进行准确界分。

再次，“区分论”不当地割裂了民事主体与民事

诉讼主体的关联关系。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理论

体系下，诉讼法中的诉讼主体与民法中的民事主体

保持一致。此前，由于民法通则未承认第三类民事

主体的法律地位，“民诉法解释”顺应实践需求规定

了其他组织，从而在立法上呈现出民事主体与诉讼

主体存在差异的情形，并由此产生了民事主体与诉

讼主体可以有限分离的不当认识。民法典通过扩

大民事主体范围，实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第三类

民事主体上的立场统一。在此基础上，通过将民事

诉讼法中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修改为“自然

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便可完全消弭民事主体与

诉讼主体的距离。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的有机统

一，对于法律体系的协调衔接、当事人权益的有效保

护以及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研究范式的合流，均具重

要意义。但是，“区分论”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

视为分属于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独立概念，并强调

二者的外延差异。这无疑阻断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在

第三类民事主体制度上的有效衔接，使得民事主体

与诉讼主体仍然呈现一定程度的分离。

综上可见，通过单纯的文义解释来界定非法人

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于理论上无益，于实践

中有弊。正如有学者指出：“某些情形下过度强调文

义解释方法，就会拘泥于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而不

注重探求法条本身的立法目的和规范意图，从而使

文义解释走向反面，最终有损于法律的妥当性。”在

民法典已肯定非法人组织之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如

果以“区分论”立场解释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逻

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认识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

体的相互关系，将违背法律应有的连续性，对业已形

成的法秩序造成不利影响。

(二)“同一论”的证成

法律解释通常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是

各种解释方法相互结合、相互验证的过程。恩斯特·

克莱默指出，解释法律文本应当以文字为起点，并在

其所在的语境下进行体系解释，对于存在规范旨意

缺陷的情形则通过目的解释予以补充，而法律产生

的历史则经常给出目的解释的关键信息。在文义

解释无法得出妥当结论的情况下，有必要运用体系、

历史与目的解释方法，寻求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

之关系的规范意旨。

在法律解释方法体系中，体系解释处于仅次于

文义解释的优先地位。如拉伦茨所言，法规范并非

彼此无关地平行并存，与此相应，解释规范时亦须考

量该规范之意义脉络及上下关系。非法人组织与

其他组织的同一性可通过对于相关条文的体系解读

来证成。于内涵层面，虽然立法表达上民法典第102
条强调非法人组织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

动，而“民诉法解释”第52条则要求其他组织须具备

一定的机构和财产，但根据民法典第104条关于非法

人组织的责任承担的规定可知，非法人组织应有一

定的财产。另根据民法典第108条，在非法人组织的

成立上应有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58条第 2款“法人应

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这

一规定的空间。换言之，虽然民法典第102条未明确

要求非法人组织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此二

者均系非法人组织能以自己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前

提条件。同样，虽然“民诉法解释”中未规定其他组

织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但若其他组织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8条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当诉

讼过程中涉及签订代理合同、提出权利主张、进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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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和解等情形时，其亦得以自己名义独立进行。可

见，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虽然在法条表述上略有

差异，但其均具有依法设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

产、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不能独立承担责

任等本质特征，具有相同的概念内涵。

在外延上，虽然民法典第104条未明确将法人分

支机构列举在内，但根据民法典第74条，法人分支机

构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

动的组织体，完全符合民法典第102条第1款关于非

法人组织的概念界定。而且，如前所述，某一组织体

是否属于非法人组织，在民法典第102条外还需借助

其他立法予以认定。例如，虽然民法典第102条第2
款未将业主委员会纳入非法人组织，但基于民法典

物权编、《物业管理条例》等立法的规定，理论与实务

均将其纳入非法人组织的范畴。此外，不具有法人

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乡镇企业也属于非法人

组织。诚如学者指出：“判断一个主体属于何类主

体，应以该类主体的根本特征为判断标准，而不能仅

从法律将其规定在何处为标准。法人分支机构是以

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名义进行民

事活动，其不具有自然人或法人的特征，而具备非法

人组织的特征。”

法律解释时，“只有同时考虑历史上的立法者的

规定意向及其具体的规范想法，而不是完全忽视它，

如此才能确定法律在法秩序上的标准意义”。我国

立法上，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首次使用“其他

经济组织”这一主体概念，并在此后的经济合同法和

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得到沿用。虽然民法通则仅规定

了自然人、法人两类民事主体，但其后的著作权法、

民事诉讼法、担保法、合同法等民事立法基于社会实

践需要，亦承认了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其他

组织在内涵上始终指称除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

类民事主体。在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关于第三类

民事主体的名称曾引起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继续

沿用“其他组织”，另一种观点则建议采用“非法人团

体”或“非法人组织”等表述。立法最终采用“非法

人组织”这一表达的原因在于，其他组织概念不够准

确，现行法中的其他组织既有公法上的其他组织，又

存在私法上的其他组织，采“非法人组织”能够避免

上述误解，提升立法语言的规范性。

可见，立法上从“其他组织”到“非法人组织”的

转变，仅系立法者基于立法语言规范性考量而作出

的表达方式的修改，并不涉及概念内涵外延的改

变。换言之，“非法人组织其实仍然是其他组织，使

用非法人组织这个概念，是为了避免其他组织概念

的随意性和通俗化，不是法言法语，因而使其更具有

法律概念的特点”。法律犹如“一根由许多细线所

搓成的绳索那样有其连续性”。在“非法人组织”系

从“其他组织”承继而来、而“其他组织”在此前立法

中均指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情况

下，对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也应采取同一性解释，

以使新法与旧法之间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诚如学者

指出，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中的“这些规定从立法上

确认了其他组织是与自然人、法人并列的另一类民

事主体。这里的其他组织正是相对于法人而言的，

是指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组织”。

任何法条本身都有一定的目的，在解释法律时

就应当充分贯彻立法者的目的。民法典承认非法

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一方面有利于此类主体以

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保护其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将大量法人外组织体纳入法律调整范围，

便于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因此，对非法人组织与

其他组织相互关系的解释，也应有助于实现民法典

规定第三类民事主体的双重目标。坚持非法人组织

与其他组织的“同一论”，有利于实现第三类民事主

体实体法与程序法地位的相互衔接，便于该类主体

权益的行使与保护。同时，也有助于将所有的第三

类民事主体均纳入民法典中，进行一体化规制。反

之，如果持“区分论”，允许非法人组织之外的其他组

织存在，将再次陷入此前诉讼主体范围大于民事主

体、部分第三类民事主体权益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的

窘境。例如，在“区分论”下，将出现有些其他组织

(如法人分支机构)虽然可以自己名义参与诉讼，但由

于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无法实际地享有权利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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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义务，其实体权益无从获得实质性保护。而且，

允许非法人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进行诉讼活动，必

将降低该类其他组织登记为非法人组织的积极性，

从而给工商、税务等社会组织治理活动带来不便，进

而影响非法人组织制度规范目的之实现。

综上，无论基于体系、历史还是目的解释，非法

人组织与其他组织均属于同一概念，均指称自然人、

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民事主体。此种解释路径不仅有

助于厘清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实现

法体系中第三类民事主体概念的有机统一，还有助

于非法人组织制度“权益保护”与“规范管理”双重目

的的顺利实现。

(三)进一步的分析

以上分析充分证成了非法人组织与民事诉讼法

中的其他组织的同一关系。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

织的相互关系涉及的法律领域并不仅限于民法与民

事诉讼法。如前所述，“其他组织”一词还在民事特

别法(如保险法第7条)、行政法(如行政诉讼法第1-3
条、国家赔偿法第 1-2条)等部门法律领域广泛运

用。因此，随之需要讨论的是，非法人组织与民事诉

讼法之外其他立法中的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为何？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之外其他立法中的其他

组织与民事诉讼法中的其他组织应具有相同的含

义，进而与非法人组织也应属于同一关系。其解释

论缘由在于：其一，从文义上看，现行法律规范中的

“其他组织”，在表述上完全一致，在未有例外规定的

情况下，应作同一解释；其二，从体系上看，这些立法

上的“其他组织”均与自然人(公民)、法人并列，用于

指称自然人、法人之外具有主体资格的组织体，应具

有相同的指称对象；其三，从立法概念演进上看，其

他立法上的“其他组织”均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1992]22号)第 40条对其他组织进行明确界定

后才相继出现，在术语使用上应有一定的承继关

系。因此，虽然其他组织在民事诉讼外还存在于其

他法律领域，但其均应与“民诉法解释”第52条的其

他组织含义一致，与民法典中的非法人组织属于前

后相继的同一关系。

在此需要提及的一种法现象是，同一概念在不

同法律制度中可能有不同的界定或解释。例如，民

法典第1045条、刑事诉讼法第108条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法释[2018]1号，下称“行诉法解释”)第 14条中近亲

属的范围便存在差异，而法律行为一词在民法与行

政法中的内涵与外延也难谓一致。但毋庸置疑，此

种现象在法秩序中应属于例外、特殊情形。立法作

为一种社会规范，“不仅应当完整、明确，而且应当协

调、统一”。根据逻辑上的同一律，除非有特别说明

或界定，同一概念在不同法律之间应保持一致，否则

就可能使人们对法律的理解产生歧义，给法律适用

带来困难。因此，于解释论上，民法典中的非法人

组织不仅与民事诉讼法中的其他组织具有相同的含

义，亦与其他现行立法中的其他组织构成同质关

系。反之，若允许就不同立法上的其他组织作不同

解释，势必造成解释上的纷争与适用上的困难。前

文立足民事立法领域进行了充分探讨，以下就非法

人组织与行政及刑事立法中的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

作出阐释。

在行政法中，其他组织与自然人、法人一样，可

成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行政许可法、行政

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行政法规及“行诉法

解释”中均规定了其他组织。但是，现行行政立法及

司法解释未就其他组织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明确界

定。从逻辑上看，行政法中的其他组织与非法人组

织亦有“区分论”和“同一论”两种解释路径。但深入

分析会发现，在行政法领域采取“区分论”会面临与

前述民事立法领域同样的悖论。一方面，如果行政

法中的其他组织的范围大于非法人组织，将导致某

些组织虽然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但由于不具有

民事主体资格，无法承受民事权利义务，从而使其具

有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资格丧失实际意义。例如，

若某一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被允许作为原告

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即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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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支持该组织的诉讼请求，但由于其不具有民事

主体资格，实际取得赔偿金也将面临法律障碍。另

一方面，如果行政法中的其他组织的范围小于非法

人组织，将导致某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无法

成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从而使得此类主体的合法

权益失去行政法律保护。此外，如果非法人组织与

行政法中的其他组织外延不一，还会导致某些组织

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和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发生分

离，从而给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及民行交叉案件的审

理带来障碍，影响程序效率。事实上，当前行政法理

论和实务采取的均是“同一论”的解释路径。理论

上，学者们主要参照“民诉法解释”第52条来解释行

政法中的其他组织，从而与非法人组织的含义趋于

一致。实务中，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同一关系

也获得肯认。例如，有行政诉讼判决便以个人独资

企业属于民法典中的非法人组织、进而属于行政诉

讼法中的其他组织为由，认定其具有诉讼主体资

格。

在刑法中，其他组织是单位犯罪的主体之一。

例如，目前已经废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
32号)第 3条便曾明确规定，非法集资罪的犯罪主体

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刑法之所以没有采

用法人犯罪而代之以单位犯罪，主要原因在于使用

单位犯罪一词可以概括更多虽非法人但亦属于一定

组织体所实施的犯罪。但“单位”并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法律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均十分模糊。因此，

单位犯罪的打击范围究竟及于法人外的哪些组织，

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诚如学者指出，单位犯罪

的理论基础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组织体已超越具

体成员成为独立的社会存在，可以形成独立的意思

和行为。因此，单位的刑事责任能力应以其存在形

式来确定，即应当是具有法人资格，或者虽然不具有

法人资格，但具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能以自己

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也即具有完全的法律人

格。换言之，单位犯罪的主体应与民法上具有主体

资格的组织体在外延上契合一致。将不具有民事主

体资格的组织纳入单位犯罪主体，有扩大单位犯罪

范围的嫌疑，并会对相关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程序造成障碍；反之，若某一组织体己构成非法人组

织，具有相对独立意志，却被排除在单位犯罪主体

外，则亦难谓合理。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一些犯罪团体或组织，如犯

罪团伙、黑社会组织等，其虽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

格，刑法亦应予以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团伙

或组织构成单位犯罪主体。根据刑法第30条，单位

犯罪中的单位是依法成立的合法组织。也正是由于

其属于合法组织，法律承认其具有主体资格，它才可

以承担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而有组织犯罪中所谓

的组织，组织本身便具有非法性，法律不可能承认其

主体资格，相关责任不是由组织体而是由自然人承

担。因此，在我国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上应立足于

单位犯罪的基本法理，以具有完全的法律人格为前

提，对于法定主体外团体或组织的犯罪行为则应根

据相关立法作为个人犯罪或共同犯罪论处。可见，

非法人组织与刑事立法中的其他组织的“同一论”，

不仅具有实现概念统一的形式意义，在单位犯罪体

系下还具有精准划定单位犯罪打击圈、落实罪刑法

定原则的实质价值。

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各部门法

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该法律体

系中，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

性法律”。民法典通过创制民法概念和制度，为民

事特别立法及其他部门法提供基础性的概念和制度

供给。具体到主体制度上，各部门法基于其立法目

的，可形成民事主体、民事诉讼主体、行政主体、单位

犯罪主体等不同概念，而且这些概念具有不同的适

用场域和认定标准。但在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一些

基础性概念和制度应保持一致并相互衔接。民法典

通过规定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的概念与制度，

为其他立法中的主体制度提供基础性规则。在此基

础上，各部门法依据相关法理分别将符合特定条件

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纳入诉讼主体、行政相

对人、犯罪主体等其他法律关系主体，从而通过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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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协调衔接形成完整的主体制度体系，有效避免

立法的重复、分散甚至矛盾。在这一主体制度型构

过程中，民事主体制度是其他主体制度的前提和基

础，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是参与行

政、刑事等其他法律关系、成为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的

前提条件。换言之，无论何种法律关系主体，其作为

权利(权力)的享有者和义务(责任)的承担者，均应具

有基本的民事权利能力。很难想象，一个不具有民

事主体资格、无法独立实施购买铅笔、接受赠与等民

事法律行为的组织，却能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独

立进行各种行为，甚至被作为单位犯罪主体。

可见，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之争，表面

上看是两个法律概念的比较辨析，但本质上是不同

法律部门在组织体主体资格上的立场体现。第三类

民事主体的概念并非仅存在于民法典中，而是延续

并嵌入多部民商事单行法以及刑法、行政诉讼法等

公法之中。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解释系牵

一发而动全身之举，不仅将引导形成规制路径与规

制能力大不相同的第三类民事主体制度，更会显著

影响所有涉及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民商事单行法及刑

法、行政诉讼法等公法规范中相关制度的功能实

现。法的协调性要求，法律体系的各子系统之间相

互联系、协调统一，通过相互作用有机结合为整

体。在现行法秩序下，无论于民法、刑法还是其他

立法中，作为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法律主体，

均应具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正如不能对其他立法

中的自然人、法人作出有别于民法中概念界定的解

释一样，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类法律主体均应具

有同一指称和内涵，且与民法典中关于非法人组织

的基本规定相统一。

三、“同一论”下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概念

规范之道

以上基于解释论的分析，目的是在现行法律体

系内寻求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之关系的妥当结

论。这既是解决当前理论与实践困境的必经之途，

也是法学学科的属性所致。正如拉伦茨所言，法学

如果不想转变成某种社会理论而维持其法学角色，

就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是大体合理的。然而，强调

解释论的合理性并非否定立法论的必要性。在非法

人组织与其他组织两种表述大量同时存在的情况

下，仅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来破解适用冲突，并不能实

现第三类民事主体概念的科学统一，仍有继续导致

立法与适用混乱的风险。因此，在通过法律解释对

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确认的

基础上，还需从立法论视角就两个概念的规范使用

展开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修改和清理，从而实

现法律体系中第三类民事主体概念的融贯统一与规

范使用。

(一)“非法人组织”用语的立法统一

如前所述，虽然民法总则将“其他组织”更新为

“非法人组织”，但由于相关立法未随之修改，便导致

立法中“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两种表述大量同

时存在，并进一步引起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纷争与

适用混乱。为实现立法概念的科学统一，除应在未

来立法中统一以“非法人组织”指称自然人、法人之

外的第三类法律主体外，还应尽快将现有立法中主

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统一修改为“非法人组织”。

或许有观点认为，民法典将第三类民事主体从

“其他组织”改称为“非法人组织”，已构成对此前立

法的默示修改，可根据后法优于前法原则来处理二

者间的关系，没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立法修改。但是，

“在成文法国家，采用默示修改和补充的方式应当慎

之又慎”。虽然通过默示修改方式来更新诸多立法

中第三类民事主体的表述，有减少立法程序、降低立

法成本的优势，但默示修改不会指明修改内容，不便

于公众对修改部分的了解与适用，进而容易导致在

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错误。前已述及，在民法总则

颁布后，即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未能清晰地意识

到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指称变化，进而在后续修法中

继续习惯性地沿用“其他组织”这一表达。因此，通

过明示修法方式实现“非法人组织”用语的立法统

一，有助于法的执行、适用与遵守。而且，由于当前

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存在争议，民法典中

的非法人组织究竟是其他组织之外的全新概念，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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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成对“其他组织”的立法修改，尚不明确，通过明

示修改方式有助于结束此种纷争。

明示修法有单独修法和打包修法两种方式。若

采取由各相关立法在未来修订时根据民法典进行修

改的单独修法方式，势必导致“非法人组织”与“其他

组织”并存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相较于单独修法，

打包修法不仅有助于提高立法效率、降低立法成本，

更重要的是能使相关法律一并修改完成，实现立法

的统一协调。自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以

打包修法方式一次性修改59部法律中的141个条款

后，此种修法方式便在立法修改活动中得到广泛运

用。因此，打包修法是我国统一“非法人组织”立法

用语的应然选择。

在打包修法的具体方式上，一种方案是就该问

题出台单独的修法决定。此方案的优点在于，修法

的内容单一明确，在议案的起草和审议上更具可操

作性。但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概念关系，只是

民法典与其他法律之间相互协调与衔接的诸多问题

之一。仅就该问题启动单独的立法程序，将耗费大

量立法成本，不符合立法效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

另一种方案是，制定统一的“民法典施行法”，并将关

于“非法人组织”用语统一的修法议案纳入其中。正

如学者郑重提醒的，要编纂一部承前启后、绘制未来

社会生活秩序蓝图的民法典，在科学立法层面不能

忽略“新旧法”关系的法律技术处理。民法典的顺

利实施离不开众多的“辅助性条款”，如新旧法的过

渡规则、民法典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规则等。基

于此，瑞士民法典设尾章专门规定“适用与施行”，对

旧法和新法的适用关系、相关法的修改与废止以及

过渡期的法律适用作出明确规定。日本和我国台湾

地区则颁布专门的民法典施行法以处理新旧法关

系。如果民法典出台后没有一部实施法，将会给法

院适用造成巨大困难。此种方案符合民事法理且

具有比较法基础，但我国此前尚无单独制定法典施

行法的先例。而且，民法典已经颁布并即将实施，启

动单独的“民法典施行法”立法程序将耗时长久，无

助于该问题的尽快解决。在我国，新法和旧法的适

用关系、前后如何衔接等问题，通常由新法颁布后的

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规定。根据2020年3月19日印发

的《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度司法解释立项计划》(法
办[2020]71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及“关于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

清理工作”已被纳入第一类司法解释立项计划，并要

求于 2020年底前完成。因此，当前更为可行的方案

是，在即将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就现行法律和司法解

释中的“其他组织”用语进行立法清理。此外，在行

政法规层面，也应由国务院通过打包修法方式进行

一体化修改。如此，方能快速实现民法典与其他相

关立法中第三类民事主体概念的协调统一。

(二)非主体意义上“其他组织”的立法清理

前已提及，我国立法中同时存在主体意义上的

“其他组织”和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在主体

意义上的“其他组织”统一修改为“非法人组织”后，

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这一用语是否有必要于

立法中继续存在？

据学者分析，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主要

有两种用法。其一，从语言学角度看，“其他组织”具

有指代特定组织之外的组织或团体的功能。如果一

部法律的调整范围既包括特定组织的特定行为，也

包括特定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从事的此类行为，就

有使用“其他组织”一词的必要。例如，慈善法既规

范慈善组织及其慈善活动，同时也调整慈善组织之

外的组织(如营利性公司)开展的慈善活动，用“其他

组织”可以将慈善组织之外组织的慈善活动纳入其

调整范围。其二，从类型学角度看，现行立法中具有

民事主体地位的组织仅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两

类，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还可用于指称在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之外未完成登记、不具有民事主体

地位的组织体。

我国当前立法主要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非主体

意义的“其他组织”。由于此种含义的“其他组织”

用于指称法条列明主体之外的所有组织体，其外延

范围因所处语境不同而存在差异。在不同法律文

件、同一法律文件的不同条文甚至同一条文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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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中，均可能具有不同外延。例如，资产评估法第

12条第2项的“其他组织”系指有关国家机关之外的

组织，而第3项的“其他组织”则是指除委托人之外的

组织。同样，慈善法第 61、70、89、111条中“其他组

织”的外延也均不一致。可见，此种意义的“其他组

织”并非固定的法律用语，而是极具包容性的开放性

词组，需结合具体语境通过法律解释确定其外延。

进一步言，此种意义的“其他组织”在外延上既

可能包括具有主体资格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还可

能包括上述第二类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即不

具有主体资格的未登记组织。由此，便可能产生指

称不明问题。例如，循环经济促进法第 15条第 2款
规定，“对前款规定的废弃产品或者包装物，生产者

委托销售者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回收的……”此处的

“其他组织”是否包括未经登记的组织体，便不得而

知。因此，未来立法在使用此种意义的“其他组织”

时，应明确条文中“其他组织”的外延。换言之，应指

明条款中的“其他组织”是仅包括特定组织之外的法

人或非法人组织，还是可包含未完成登记、不具有主

体资格的其他组织。与此同时，还有必要对现行立

法中此种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进行清理和修

改，以阐明其具体外延。

综上，未来在对此种意义上的“其他组织”进行

立法清理或立法使用时，应遵循以下规则。其一，在

民法典正式确立三元民事主体结构的情况下，未来

立法应明确规定其调整主体的范围，尽量避免使用

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这不仅是立法准确性的

应然要求，而且也具有现实可行性。例如，在使用

“其他组织”概念的133部现行司法解释中，仅有5部
使用了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组织”。而现行立法中

一些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也可以修改为“非法

人组织”。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5条的“社会

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便可根据新的民事主体制

度修改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其二，若立

法仅欲将特定组织之外具有主体资格的组织纳入其

调整范围，则应采用“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这一

表达。例如，现行立法中时常出现的“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禁毒法第 3条、会

计法第 2条、科学技术普及法第 3条、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52条、档案法第2条等)这一表述，若其中的“其

他组织”仅指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体，则将“其

他组织”改为“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更为准确。

其三，若立法意欲将特定组织之外的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以及虽未登记但实际存在的组织体均纳入其规

范对象，则可继续采用“其他组织”这一表达。

我国此前立法中尚无关于第二类非主体意义上

的“其他组织”的明确规定。但在民法典颁布后，对

此类其他组织的实体与程序法律地位展开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一方面，在民法典将依法完成登记的组

织体分别纳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后，现实生活中大

量存在的未登记组织体的法律地位亦亟待明确。另

一方面，对于此类组织体的法律评价，不仅涉及主体

资格、权利能力等民法基础理论，亦同样牵涉与民事

诉讼法的体系协调与衔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54条规定，未进行登记的

无权利能力社团适用关于合伙的规定，并试图以此

促使社会中的各类社团完成登记。但后来这一规定

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实践中工会、学生组织等大量

社团仍拒绝登记为法人团体。而且，由于无权利能

力社团在整体结构上不是近似于合伙而是近似于有

权利能力社团，其适用合伙规定的立法也受到广泛

批评。与德国民法典第54条的规定相背离，德国的

诉讼法及司法判决越来越广泛地赋予无权利能力社

团以当事人能力，无权利能力社团在社团债务问题

上也受到类似于有权利能力社团的对待。因此，我

国立法和司法裁判中如何对待此类组织，反映的是

法政策上自由与管制的平衡，是民法典颁布后主体

法研究中最重要的。

对于此类其他组织的实体法律地位，有观点认

为，否定未登记组织的法律地位难以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因此，应承认其具有一定人格，赋予其部

分权利能力。近期部分学者提出的部分权利能力

学说，似乎也为此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以部分

权利能力理论为基础，于我国民法中再构建一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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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的其他组织，并不妥当。

一方面，我国现行立法并未采纳部分权利能力

理论。有学者提出，我国民法典中关于胎儿、死者人

格利益保护、设立与清算中法人的规定表明，其事实

上承认了部分民事权利能力概念。但这种认识值

得商榷。其一，民法典第16条系采取法律拟制技术

(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对胎儿利益予以特殊保护，

并未突破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一般规定。其二，民

法典第185条已明确规定其保护的法益是“社会公共

利益”，而非死者的人格利益，未赋予死者部分权利

能力。其三，民法典第74条系关于法人设立人的行

为责任承担的规定，未涉及设立中法人的法律资

格。其四，民法典第72条第1款前半句明确规定“清

算期间法人存续”，清算中的法人继续具有法人主体

资格，仍享有完整的权利能力。可见，民法典已赋予

胎儿、死者以及设立与清算中法人部分权利能力的

主张应属于对立法的误读。

另一方面，从权利能力的本质内涵看，我国也不

宜引入部分权利能力理论。德国民法典首先创设的

权利能力概念，一方面通过抽象掉生物人性别、年龄

甚至理性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所有生物人均平等成

为法律主体；另一方面，权利能力的高度抽象性也使

其具有了转用于团体的可能性，从而使法人团体被一

并纳入民事主体之中，顺应时代需要。从创设权利

能力旨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来看，权利能力应指作为权

利义务归属点的抽象主体资格，“只是一项主体性思

维工具，用以明确谁可以成为主体”。换言之，权利

能力是对民事主体共同特征的一种抽象。部分权利

能力理论模糊了权利能力与广义行为能力之间的区

分，混淆了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之间的区别，曲解了

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关系，不宜引入我国民

法理论中。正如梅迪库斯指出的：“权利能力的相对

化，有害而无益，应坚持对权利能力的传统定义。”

在我国立法既未承认也不宜引入部分权利能力

理论的情况下，主张赋予未登记的其他组织以部分

权利能力的观点自然难以成立。事实上，任何社会

都会形成形形色色、数量庞大的人的团体，但有团体

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团体被视为一个独立主体。相

反，法制史上很常见的是实行团体成员的连带责

任。各类团体上升为法律主体是立法选择塑造的结

果。从民法典确立的主体制度看，其仅承认了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未登记的其他组织

不属于民事主体，应不具民事权利能力。换言之，未

登记其他组织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是我国民事主

体制度必然产生的体系效应，系立法者慎重选择的

结果。反之，如果承认此类其他组织具有部分权利

能力，其与非法人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难以厘清，

反而造成理论上的冲突与立法体系的混乱。而且，

不赋予此类组织体法律地位，并不意味着对此类组

织体的行为予以完全否定，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准用

合伙合同、设立人责任等相关规定予以调整。此外，

与德国的民事主体制度相比，我国新增了非法人组

织这一主体类型，并保持了民事主体外延的开放性，

现实生活中不具有主体资格的稳定性组织相对更

少，从而也丧失了概括性赋予未登记组织以权利能

力的必要性。在术语表达上，可采用“无权利能力组

织”来指称此类未登记的其他组织，从而清晰地表明

其法律评价状态，避免与前述非主体意义上的“其他

组织”发生混淆。

对于此类未登记的其他组织的程序法地位，有

学者指出，在通过将民事诉讼法中的“其他组织”修

改为“非法人组织”从而实现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有

机统一的情况下，对于未经登记的非主体意义上的

其他组织，民事诉讼法未来可基于诉讼经济、司法效

率、有效解决纠纷等考虑而赋予其当事人能力。如

此一来，将出现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再度分离的情

形。而且，若此说成立，则似无必要将当前民事诉讼

法中的“其他组织”修改为“非法人组织”，今后再创

设一类新的诉讼主体，相反，通过保留民事诉讼法中

的“其他组织”并采取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区

分论”的解释路径，便可为诉讼主体的扩张预留

空间。

笔者认为，此前由于民法未承认非法人组织的

主体地位，民事诉讼法基于社会实践需要而赋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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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织体以当事人能力，有其合理性。但在非法人

组织已获得民事主体资格，而且其本身保持体系开

放性的情况下，民事诉讼法再度拓展诉讼主体的范

围，则既无必要也不可行。若某一组织确实属于“适

于享受权利之社会存在”，则应允许其依法取得法

人或非法人组织资格。至于现行立法准入要求过高

导致部分组织无法完成登记的问题，则应通过降低

准入门槛、完善登记制度来解决。更重要的是，如果

赋予此类未经登记的其他组织以诉讼主体地位，将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此类组织依法进行主体登记的积

极性，非法人组织制度鼓励各类组织登记经营的立

法目的将面临落空危险，从而对非法人组织制度主

体规制功能的发挥造成干扰。如学者指出，随着社

会组织模式由“统治”转向“治理”，民法典被认为除

了承担私法系统整合这一传统功能外，还应承载助

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整合功

能。只有坚持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同一论”，

将当前及未来法律体系中的第三类法律主体均纳入

非法人组织范畴进行统一规范，才有助于民法典在

民事主体制度上的双重整合功能的有效实现。

综上所述，对于语言学上的非主体意义的“其他

组织”，应尽量减少其立法使用。在立法仅调整特定

组织外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时，应采用“其他法人或

非法人组织”这一立法表达，从而使语言学上非主体

意义的“其他组织”仅用于指称特定组织之外的所有

组织体。对于类型学上的非主体意义的“其他组

织”，不宜赋予其权利能力或当事人能力，并应采用

“无权利能力组织”的表达。如此便形成我国独具特

色的从“无权利能力组织”到“非法人组织”再到“法

人组织”，主体独立性逐渐增强、法律规制密度不断

增加、具有科学性和完备性的组织体类型序列。其

中，无权利能力组织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享有民

事权利能力，不能独立承担责任；经登记的非法人组

织取得民事主体资格，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仅能相

对独立地承担责任；而法人作为最先取得主体资格

的组织类型，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可以独立承担

责任。在此类型序列下，设立人的责任形态存在次

序差异、设立的程序要求也繁简不同，从而为民事主

体从事组织活动提供全面制度供给，满足社会主体

的多元需求，也是民法典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制度

支撑和保障的重要体现。同时，通过引入“其他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及“无权利能力组织”的立法表达，未

来立法中的“其他组织”将回归其语言学含义，并专

用于指称特定语言环境中特定主体外的所有组织

体，从而实现整个立法体系中的概念明确和统一。

结语

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基于立法概念的科学性追

求，将第三类民事主体的名称由此前立法中的“其他

组织”改为“非法人组织”。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立法

说明及相关立法的统筹修改，导致对于非法人组织

与其他组织的相互关系发生认识分歧。仅从民法典

第 102条和“民诉法解释”第 52条的文义出发的“区

分论”，纵向上切断了非法人组织概念与此前立法的

历史脉络，横向上割裂了民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等其他相关立法在第三类民事主体制度上的关

联关系。通过体系、历史及目的解释，非法人组织与

其他组织内涵相同、外延重叠，在逻辑上属于同一关

系。因此，有必要通过打包修法的方式将现行立法

中主体意义的“其他组织”统一修改为“非法人组

织”。同时，未来立法中应尽量减少非主体意义上的

“其他组织”的使用，通过引入“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及“无权利能力组织”的立法表达，让未来立法中

的“其他组织”回归其语言学含义，专用于指称特定

组织之外的所有组织体。如此方能实现法秩序中第

三类民事主体概念的精确、规范和统一。

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辨正，只是民法

典解释适用中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对该问题的科

学探讨除有助于解决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的相互

关系这一具象问题外，还有其深层意义。民法典是

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它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供给。民法典规定的各

项规则与制度，不仅涉及民事领域的规范适用，更关

系和作用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

设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民事立法与解释过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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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需要对民法概念与制度从民法体系内的技术与价

值层面进行慎重考量，还须对该概念与制度所可能

形成的制度之间、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行通盘安排。只有将民法典的知识概念、权利体系、

制度内容、价值理念等融贯地嵌入整个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民法典才能真正完成其体系整

合与制度供给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民法学界面临

的任重而道远的共同任务，也是为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的时代机遇。

注释：

①学界此前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相互关系的研

究，主要以民法总则为基础展开。民法总则中非法人组织的

相关内容在整体编入民法典时未作改变。因此，本文亦将学

界前期相关成果作为阐释民法典中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相

互关系的重要学说予以引用和探讨。

②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
的说明——2017年 3月 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7年3月9日第5版。

③本文关于“非法人组织”与“其他组织”立法使用情况的

数据，系笔者于2020年5月31日通过威科先行数据库分别以

“非法人组织”“其他组织”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得出。其

中，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层级的数据是在系统检索结果

的基础上经过逐一审阅得出，部委规章、地方法规及规章层级

使用情况的数据仅为系统检索结果，未作进一步审阅。

④参见柳经纬、亓琳：《比较法视野下的“非法人组织”主

体地位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

31页。

⑤参见柳经纬：《中国民法典争鸣(柳经纬卷)》，厦门大学

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

⑥参见张鸣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

《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第20页。

⑦参见张新宝、汪榆淼：《〈民法总则〉规定的“非法人组

织”基本问题研讨》，《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74页。

⑧参见严仁群：《非法人组织与当事人能力》，《江苏行政

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第119页。

⑨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申1432号民事裁

定书。本文所引案例均来自北大法宝数据库。

⑩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申1046号行政裁

定书。

参见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7民终3736
号民事判决书。

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法院(2018)闽0423民初1005号民事

裁定书。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湘 01 民终

1037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 15民终 705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1民终

92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 02民终 10902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9民终 70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 0491民初 24215号民事

裁定书。

参见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再16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谭启平：《论民事主体意义上“非法人组织”与“其

他组织”的同质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4期，第75页。

参见王利明等：《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19页。

前引⑦，张新宝等文，第67页。

前引⑧，严仁群文，第120页。

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8页。

参见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法

商研究》2018年第5期，第113页以下。

参见谭启平：《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有限分离论之

反思》，《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第143页以下。

参见前引⑧，严仁群文，第123页。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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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奥]恩斯特·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

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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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Its Solution

Tan Qiping
Abstract：Currently, there are two opposing theories, namely the "division theory" and the "identity theor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in legi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division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02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and Article 52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longitudinally cuts off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vious legislation and horizontally splits the related structure of
civil law and other legislations,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ncorporated organi⁃
z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identity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system, history and purpose. On this basis, China should incorporate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subjective sense into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through package amendment an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such legislative expres⁃
sions as "other legal or 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and "incapability organizations", let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non-subjective sense to refer specifically to all organizations other than specific organization, thereby realize the inte⁃
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third type of civil subject in the legal order.

Key words：un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s; other organizations; civil subjects; litigation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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